
 

瀚一法律简评 

基金业协会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要求律师对新登记的管理人进行全面核查  

2016年2月5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协会”）发
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
告》（“《公告》”），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的登记和备
案事项，其中多项要求不仅将影响尚未办理登记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也将对已登记完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日常运
营带来较大的操作性影响。《公告》的出台将加速私募基
金业的优胜劣汰，其中新增法律意见书的要求也对从事私
募行业的律师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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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私募基金行业是我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新生力量，发展十分
迅速。根据协会的统计，截至2016年1月底，已登记私募基
金管理人25,841家，已备案私募基金25,461只，认缴规模
5.34万亿元，实缴规模4.29万亿元，私募基金行业的从业人
员38.99万人。 

但同时，私募基金行业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业内机
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比如一些基金管理人滥用登记备
案信息非法自我增信、合规运作和信息报告意识淡薄、甚
至从事公开募集、内幕交易、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
对于这些情况，《公告》拟整顿长期未实际从事私募业务
的“僵尸”私募基金管理人、加强私募基金行业信息报告
义务、提出高管的从业资格要求，并引入律师对私募基金
的合规性进行专业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的制度。 

下一步，协会拟修订《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并颁布私募基金募集、基金合同内容与
必备条款、私募基金管理人从事投资顾问服务、托管、外
包等系列行业行为管理办法和指引，以进一步完善私募基
金行业自律规则体制，其中部分规则已于近期出台征求意
见稿。 

设置了未及时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处罚措施 

协会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持续报送季度、年度和重大事项
的信息，但实践中，私募基金管理人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
自觉性和合规意识普遍不强，导致私募行业整体统计数据
不完整甚至不真实。据此，《公告》设置了未及时履行信
息报送义务的相应处罚措施：  

2016年2月19日 

未及时开展私募基金业务的管理人将被注销登记 

根据协会统计，目前，已登记但尚未实际开展基金业务的
机构数量占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总数量的69%，说明目前
存在大量盲目设立登记，但并未实际开展业务的“僵尸”
私募基金管理人、容易造成市场乱象、浪费监管资源。对
于这类情况，《公告》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具体情况，
设置了相应的展业宽限期（最迟为2016年8月1日之前），
如果在宽限期届满之前仍未开展业务（即备案首只私募基
金产品），协会将注销相关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具体为： 

值得注意的是，被注销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日后若因真
实业务需要实际开展基金业务的，其仍可按要求重新申请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注销登记不会导致其他惩罚性后果
（比如在多少时间之内不得再行提出申请）。   

法律意见书将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重大事项
变更登记的必备材料 

协会对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不做实质性审查，对申请材料的
真实、准确、完整性高度依赖于申请机构的自身承诺。实
践中，大量申请机构欠缺诚信约束，提交申请材料不真
实、不准确、不完整。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提供
者，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较强的法律合规意识，律师事务
所的介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申请机构的合规自查和整
改。 

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而言，这一项要求的提出不仅意味其
需要在办理登记时即需支付一笔不菲的律师费聘请律师出
具专业法律意见，而且由于律师需要依据协会的指引对管
理人的工商登记、专业化经营、股权结构、主要内部制
度、高管人员资质等诸多合规性事项发表明确的法律意
见，更加意味着其需要发生更多的时间和成本以满足协会
在合规性上的具体要求。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类型 宽限期 

新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办结登记之日起6
个月内 

已登记满12个月但尚未备案首只私
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2016年5月1日前 

登记不满12个月、尚未备案首只私
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2016年8月1日前 

违反信息报送义务的具体情形 处罚措施 

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及时履行季
度、年度和重大事项信息报送更
新等信息报送义务的 

在完成相应整改要求
前，协会将暂停受理
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申
请 

私募基金管理人累计达2次未及
时履行季度、年度和重大事项信
息报送更新等信息报送义务的 

在完成相应整改要求
前，协会暂停受理私
募基金产品备案申
请，并被列入异常机
构名单并公示（即使
整改完毕，至少6个
月后才能恢复正常机
构公示状态） 

私募基金管理人因违反《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条
例》”）相关规定，被列入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企业
公示名单的（满3年未依《条
例》履行公示义务的将被列入严
重违法企业公示名单） 

私募基金管理人未按要求于每年
度四月底之前，通过私募基金登
记备案系统填报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
构被列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严重违法企业公示名单的 不予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 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
构成立满一年但未提交经审计的
年度财务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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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下需要向协会提交法律意见书： 

● 新申请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 已登记但尚未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 已登记且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协会
视具体情况要求其补充提交的；以及 

● 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重大事项变更，即申请变
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或协会审慎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根据以上，法律意见书的要求几乎适用于所有拟办理或已
办理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重大
变更事项。对于已登记且已办理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公告》虽未明确要求其补充提交《法律意
见书》，但提到协会有权视具体情况要求其进行补充提交
(所谓的“具体情况”是指哪些具体情形尚待明确)。  

法律意见书的具体内容: 

《公告》要求经办律师对申请机构至少十三个方面的合规
性事项进行审查、并发表明确的法律意见，覆盖内容相当
具体和广泛，除了合法设立及存续、经营范围、股权结构
等常规性事项，还要求经办律师审查其实际控制人及直接
或间接的境外股东的情况，实际业务是否为私募基金管理
业务，是否具备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所需的人员、场
所、资金等基本设施情况，是否制定了风险管理和内控制
度，高管人员合规情况等等（重大事项变更专项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参见该等要求）。申请机构需在申请登记或办理
重大事项变更之前尤其关注其在前述方面的合规性情况，
聘请律师对这些方面进行审查、并在其协助下进行必要的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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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人员应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根据《公告》，(i) 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其高管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合规\风控负责人等）
均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ii) 从事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至少2名高管人员应当取得基金从业
资格，且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合
规/风控负责人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私募基金管理人应
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整改、以符合前述高管人员从
业资格要求。《公告》同时要求合规/风控负责人不得从事
投资业务。 

据此，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及时自查相关高管人员取得基
金从业资格情况，并于2016年12月31日前通过私募基金登
记备案系统提交高管人员资格重大事项变更申请，以完成
整改。逾期仍未整改的，协会将暂停受理该机构的私募基
金产品备案申请及其他重大事项变更申请。 

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途径 

● 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包括科目一《基金法律法
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和科目二《证券投资基金
基础知识》） 

● 最近三年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且管理资产年均规
模1000万元以上，并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一； 

● 已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银行
从业资格考试并符合相关资格认定条件，或者通过注
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资产评估师
职业资格考试等金融相关资格考试并符合相关资格认
定条件，并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一； 

● 协会资格认定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以上，除非通过协会特别认定，相关高管人员如需取
得基金从业资格至少需要通过科目一的考试。对于目前尚
不满足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要求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其应尤
其注意及时安排相关高管参加相关考试或考虑更换高管，

以确保在今年12月31日之前满足合规性要求。 

维持基金从业资格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相关高管人员不仅需取得相关基金从业
资格，且应维持该等资格的有效。《公告》提出，已取得
基金从业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员，应当按照相
关规定每年度完成15学时的后续培训方可维持其基金从业
资格。 

几个重点提醒 

《公告》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及其日常运营、监管有
较大的实践影响。我们提醒相关私募基金管理人根据《公
告》的要求对其自身及其所募集的基金进行自查，并应尤
其注意： 

(i) 对于尚未办理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建议其在综合
考虑其实际开展基金业务的时间表后再决定办理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时间，以确保在登记完成后6个月
内完成首只募集基金的备案。此外，基金管理人应确
保其相关高管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并在办理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之前及时聘请相关律师，请其对基金管理
人的合规性进行审查，适当整改，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ii) 对于已办理登记、但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
如其已开展业务或拟在近期开展业务的，应在协会要
求的时限内（最晚在2016年8月1日之前）及时办理募
集基金的备案（否则将被注销基金管理人登记），并
及时履行信息报送义务。与前述情形类似，基金管理
人应根据其业务、自查是否符合相关高管取得从业人
员资格的要求，并聘请律师进行合规性审查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iii) 对于已登记且完成首只私募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公告》对其主要影响是需及时自查相关高管是
否符合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要求，如不符合相关要求
的，在今年年底之前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比如参加相
关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此外，私募基金管理人应确
保及时履行信息报送义务，防止协会暂停私募基金产
品备案申请或将其列入异常机构名单。在没有发生重
大事项变更（比如更换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的情况下，《公告》暂时未要求这一类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提交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但不排除协会
依据具体情况（尚待明确是哪些类型的情况）要求其
进行补充提交。 

本文视点和内容仅供一般性参考，不得视为瀚一律师事务

所及其律师就相关事项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建议或解

读。本文的全部知识产权归属于瀚一律师事务所，如需转

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来源。如阁下对本文之

内容有任何疑问或需要任何法律意见，敬请随时与本所联

系 ( inquiry@hanyila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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